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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目的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教學獎助生之考核及培訓，特訂定「佛光大學教

學獎助生考核及培訓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 

本校教學獎助生。 

三、教學獎助生之培訓 

教務處應於每學期規劃數位學習平台操作、影音剪輯、AI素養及班級經營等相關培

訓課程，教學獎助生每學期至少需參加 3 場培訓課程。 

四、教學獎助生之考核 

教學獎助生考核方式分為「實作」與「輔助教學成績」兩大項，說明如下： 

（一）實作：應具備影音剪輯相關能力，於每學期初繳交影片或短影音之相關證明，期

末再繳交課程相關影片或短影音，並附由人工智慧（AI）生成之成果，作為該學

期實作成果之評核依據。 

（二）輔助教學成績：依授課教師對教學獎助生評量為評分依據。 

（三）考核及格標準：須完成實作，且輔助教學成績達六十分（含）以上。 

五、教學獎助生之不續任及資格恢復 

教學獎助生之考核不通過者，次學期起取消擔任教學獎助生資格。 

上述情形之教學獎助生需參與教務處或其他單位（需取得教務處同意）辦理之培訓

活動達2場以上者，方能恢復教學獎助生之資格。 



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考核及培訓實施要點全部條文修正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實施目的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落實教學獎助生之考核及培訓，特

訂定「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考核及

培訓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實施目的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落實教學獎助生之考核及培訓，特

訂定「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考核及

培訓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無修正。 

二、實施對象 

本校教學獎助生。 

二、實施對象 

本校教學獎助生。 
無修正。 

三、教學獎助生之培訓 

教務處應於每學期規劃數位學

習平台操作、影音剪輯、AI素養及

班級經營等相關培訓課程，教學獎

助生每學期至少需參加 3 場培訓

課程。 

三、教學獎助生之培訓 

教務處應於每學期規劃數位學

習平台操作、教學獎助生管理系統

操作及班級經營等有助於教學實習

之相關培訓課程；教學獎助生亦得

以下述方式取得主辦單位之證明，

列為考核加分依據。 

（一）參加校內外舉辦，有助於教

學實習之研習活動。 

（二）參加校內外舉辦之教學獎助

生成長社群。 

（三）擔任本校各項研習活動演講

者。 

修改培訓課程

相關規範。 

四、教學獎助生之考核 

教學獎助生考核方式分為

「實作」與「輔助教學成績」兩

大項，說明如下： 

（一）實作：應具備影音剪輯相關

能力，於每學期初繳交影片

或短影音之相關證明，期末

再繳交課程相關影片或短影

音，並繳交由人工智慧

（AI）生成之成果，作為該

學期實作成果之評核依據。 

（二）輔助教學成績：依授課教師

對教學獎助生評量為評分依

據 

（三）考核及格標準：須完成實

作，且輔助教學成績達六十

分（含）以上。 

四、教學獎助生之考核 

教學獎助生成績考核方式分

為「培訓成績」與「實習成績」

兩大項，說明如下： 

（一）培訓成績：每學期初繳交佔

總成績的30%，教學獎助生

每學期至少需參加3場培訓

課程，教務處於每次培訓課

程結束，皆會進行測驗，取

前3高成績進行平均。 

    參加非教務處主辦培訓

課程者，校內每場次可獲得

總成績5%之配分，校外研習

活動則可獲得10%之配分，

以30%配分為限。 

（二）實習成績：依授課教師與修

課同學對教學獎助生評量為

評分依據，佔總成績的70%， 

修改教學獎助

生考核方式。 



分為授課老師及修課同學之

回饋兩部份。其中，授課老

師對教學獎助生之評分佔

50%，修課同學對教學獎助

生之滿意度佔20%。修課同

學對教學獎助生協助課程及

課輔情形之滿意度調查採線

上問卷方式進行，填卷率達

30%且填卷人數達10人以上

者，方列入成績計算依據，

若填卷率未達30%或填卷人

數未達10人，實習成績考核

以授課老師對教學獎助生之

評分為依據（佔總成績

70%）。 

五、教學獎助生之不續任及資格恢復 

教學獎助生之考核不通過者，

次學期起取消擔任教學獎助生資

格。 

上述情形之教學獎助生需參與

教務處或其他單位（需取得教務處

同意）辦理之培訓活動達2場以上

者，方能恢復教學獎助生之資格。 

五、教學獎助生之不續任及資格恢復 

教學獎助生之考核成績不及格

者，次學期起取消擔任教學獎助生

資格。 

上述情形之教學獎助生需參與

教務處或其他單位（需取得教務處

同意）辦理之培訓活動達2場以上

者，方能恢復教學獎助生之資格。 

文字修改。 

 六、問卷評量之執行及獎勵 

為針對教學獎助生之成效進行

評估，有效回收教學獎助生之實習

成績中修課同學之有效問卷，故將

視經費來源之情況，適時提供獎勵

品以提高問卷回收率。 

此點刪除。 

 

 


